
视线 6民民 生周刊
2022年 2月 9日 星期三

编辑 刘文晖 校对 台霙霏 邮箱：xinminxing2020@163.com

□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江号明 夏惠春

签了离婚协议，协议中写
明了夫妻双方存续期间无共同
房产，无共同债权债务，刘芸

（化 名） 和 前 夫 已 经 “ 好 聚 好
散”。没想到，离婚 6 年之后 ，
刘芸还是被牵涉进了前夫的百
万元巨额债务中。

风波乍起，房产莫名被查封

“不能办理？我的房子被查
封了？”2019 年年初，刘芸在当
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业务时意
外得知名下的房产已被法院查
封 ， 自 己 还 被 限 制 高 消 费 了 。
刘芸疑惑不已，自己不欠任何
债务，也未曾被起诉，为什么
房产突然被法院查封？她急忙
向工作人员咨询，查看查封文
书 ， 才 知 道 跟 前 夫 王 强 （化

名） 有关。她第一时间打电话
问王强：“为什么我和你都成了
被执行人？！”

“还不是因为我爸！2008 年
他做工程缺钱，跟朋友借了 60
万元一直还不上，他朋友就天
天催，2011 年 11 月我们还没离
婚的时候，我按他朋友要求写
了份 《不可撤销的承诺书》，把
我们的房子过户给他还债，当
时还打电话问你意见的。”

“当时我就不同意！”刘芸
说。

“债主非要我们都签字，你
又 不 同 意 ， 我 就 替 你 签 了 名
字、摁了指印。后来 2017 年打
官 司 时 ， 法 院 就 判 我 们 还 钱 。
房子也因为有银行贷款早就被
银行拍卖给别人了，法院就判
我们也还钱了。”王强解释道。

原来，一审法院根据这份
《不 可 撤 销 的 承 诺 书》 认 定 王
强、刘芸二人自愿代王强父亲

履 行 还 款 义 务 ， 属 于 债 务 加
入。2018 年 3 月 8 日，一审法院
判令王强父子、刘芸共同偿还
借款本金 60 万元和逾期利息以
及违约金 12 万元。王强父子提
起 上 诉 后 ， 2018 年 9 月 28 日 ，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了 解 到 事 情 的 来 龙 去 脉 ，
刘芸觉得非常委屈。她从未在
这份 《不可撤销的承诺书》 上
签过字、摁过手印！因离婚后
地址变更等原因，她也未曾接
收到开庭传票和裁判文书，错
过了一审、二审。而且 2013 年
和王强离婚后，她搬到外地已
再婚并育有一子，现在刚怀上
二胎，被查封的是她和现任丈
夫共同出资购买的房产。

刘芸心急如焚，向法院申
请再审。王强也提交了书面意
见，承认是他代替刘芸签字摁
手印。但为时已晚，法院审查

后没有采信他的说法，于 2019
年 5月驳回刘芸的再审申请。

口说无凭？鉴定补强新证据

再审结果出来后，想到将要
面对现任丈夫的责问，而且房产
可能被拍卖无处居住的困窘，刘
芸感觉天昏地暗，虽有孕在身，
但一刻也等不了。2019 年 6 月，刘
芸抱着一线希望向江苏省徐州
市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

刘芸向检察官仅提供了王
强出具承诺书时她不在本地的
案外人书面证明，检察官通过调
阅卷宗对此案进行全面审查，并
分别向王强、出庭证人、案外人
等多次核查，查清承诺书是由王
强单方面出具，并代刘芸签名捺
印的具体过程，同时查明借款来
源排除了套路贷的可能、检索关
联案件排除了职业放贷的可能。

办案检察官认为，仅有言词

证据还不够，该承诺书上是否为
刘芸本人的签字捺印需要启动
专业的司法鉴定程序。刘芸也坚
称，不是本人签字，同意通过司
法鉴定还原真相。

为确保鉴定材料的真实性、
鉴定结果的可靠性，检察官依法
从房产管理部门调取了 2011 年 7
月刘芸曾经出售房产时的交易
档 案 原 件 ，以 该 档 案 中 所 有 的

“刘芸”签名为样本字迹，委托南
京 某 司 法 鉴 定 机 构 鉴 定 。经 鉴
定，《不可撤销的承诺书》上“刘
芸 ”的 签 名 字 迹 不 是 其 本 人 所
写，“刘芸”签名右侧部位的红色
指印也不是其本人所留。

检察官审查认为，根据上述
鉴定意见并结合相关人员的陈
述，能够证实涉案承诺书是王强
单方面签署，刘芸既未签署该承
诺书，也没有与王强共同偿还涉
案债务的意思表示，不构成债务
加入。且王强父亲明确所借款项

用于工程，出借人亦未能提供证
据证实所借款项用于王强及刘
芸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
生活或经营，该债务亦不能认定
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刘芸不
应承担案涉债务的还款责任。

2019 年 11 月 11 日，检察机
关以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
决为由，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
建议。

案件改判，为何高铁还坐不了

法院收到再审检察建议后，
对该案启动再审，并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作出再审判决，改判刘芸
不承担还款责任。

《不可撤销的承诺书》 终于
被“撤销”了，刘芸不用再背
负 莫 名 的 债 务 了 。 但 刘 芸 发
现 ， 她 还 是 无 法 购 买 高 铁 票 ，
以至于想向办案检察官当面致
谢都无法成行。

办案检察官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意识到本案的生效裁判虽
然改判，但执行法院没有及时为
刘芸解除限制高消费和删除失
信被执行人信息，影响了刘芸的
信用和出行，造成了她生活上的
不便。经进一步核实后，2021 年 9
月 26 日，检察机关向执行法院发
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撤销对刘
芸采取的执行惩戒措施，法院依
法采纳了检察建议。

“幸亏有你们帮我还原了事
情真相，不用背负这近百万元的
巨额债务，出行也方便了，我现
在轻松多了，家庭也和睦了。”近
日，刘芸不顾办案检察官的好意
劝阻，乘坐高铁专程赶来，将一
面写有“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
锦旗送到检察官手中，并当面表
示感激之情，感谢检察机关通过
全面及时的法律监督维护了她
的合法权益，平息了她幸福生活
道路上的一次波折。

重组家庭后生活幸福，却突然陷入前夫的巨额债务纠纷。两份检察建议，让她的生活回归平静——

婚离了，缘何飞来“不了债”？

□本报记者 王玲 通讯员 杜嘉智

“千算万算，没承想终究还是露出了马脚。”面对法律制裁，李某
直呼没想到。

原本担任辽宁省沈阳市某医院院长的李某，解聘后仍打着院长
旗号四处借贷，并意图通过制造虚假债务侵吞国有资产。结果，一系
列机关算尽的违法行径，却因民事检察官的“火眼金睛”而现出原形。

发现“拼图”一角

刘某是某医院的负责人。他走进沈阳市和平区检察院那一刻，心
里充满了愤慨和无奈：“我认为李某是伙同他人通过虚假诉讼侵吞国
有资产，我申请检察机关进行监督。”通过刘某的叙述，该院民事检察
部门检察官了解到，李某曾是该医院院长，已于 2015 年解聘院长职
务，但在之后的几次合同纠纷中均作为院方被告出庭与“债权人”答
成和解协议，造成该院医保结算款被强制执行。

初步了解情况后，该院民事检察官调取了刘某申请监督的 6 起
案件的法院民事卷宗进行查阅，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下载了所有
涉及该医院、李某的裁判文书合计 140 余份。在审查、分析中，检察官
发现，法院在审理赵某与该医院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件时（标的 45
万元），原告提供的两张《收款收据》编号相连，但交付保证金的时间
顺序与《收款收据》编号顺序相反，原告无法给出合理解释。至此，检
察官抓住了李某虚假诉讼案“拼图”的关键一角。

“冰山”露出真容

为进一步厘清事实真相，检察官调取了该医院在公安机关备案
的印鉴档案，证明该医院向法庭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和《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上加盖的公章系伪造；调取了该医院的相关账本，证明
医院及李某自述所有借款用于医院维修建设，但都没有入账。

此外，检察官还调取了《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申请监督人刘某与
医院、李某、沈阳市某街道办事处共同签署的《聘任授权书》，该街道
办事处向属地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提交的《原院长李某伪造单位公
章、侵占国有资产的举报材料》及《报案材料》，发现李某在明知该医
院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到期后，仍以医院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进行借款
活动，与多人发生大额现金借贷关系，且出借人之间互有联系，后出
借人均向法院起诉，并多以调解结案。

至此，全部案情真相浮出水面。检察官认定，该案符合虚假诉讼
特征，应当予以监督纠正。

民事监督“反哺”刑事侦查

随后，和平区检察院对上述 6 起申请监督案件提出再审检察建
议，并同时向公安机关移送虚假诉讼犯罪线索。和平区法院采纳检察
建议启动再审后，撤销了原 5 份民事调解书、1 份民事判决书，并改判
驳回 6名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检察机关再审检察建议发出后，和平区监察委以该院办理的
虚假诉讼案件为突破口，对李某曾利用担任某医院院长职务之便，使
用伪造的文书将该医院位于和平区的一处房产办理至其个人名下

（该房产价格认定基准日 2004 年 2 月的市场价格为人民币 914 万元）
的行为立案侦查。

与此同时，李某、赵某、周某、郑某因涉嫌虚假诉讼罪被批准逮
捕。2019 年 11 月，4 人因涉嫌诈骗罪（虚假诉讼依照诈骗罪从重处罚）
被移送审查起诉。

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平区法院最终判决李某犯贪污罪、诈骗
罪，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 130万元；判决赵某犯诈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30万元；判决周某犯诈骗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 30万元；判决郑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八年，并处罚金25万元；判决已扣押的案涉房产依法返还被害单位。

造假的离职院长现原形

□本报通讯员 马坦

赶 在 虎 年 春 节 前 ，乔 某 等
多名农民工终于收到了被拖欠
近三年半的劳务工资。他们第
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
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的民事检
察官们，并对检察官的辛苦工
作表示深深的谢意。

2015 年 2 月，乔某等人在上
海某工程有限公司从事某项目
工程的脚手架搭建工作。工程
完工后，该公司以工程承包方
未支付工程款为由，拖欠乔某
等人工资 15 万余元。乔某等人
从 2018 年开始多次讨要，该公
司均以各种理由推脱。一次偶
然的机会，乔某听说检察院还
管讨薪的事，便抱着试试看的
心 态 拨 通 了 杨 浦 区 检 察 院 的
12309 检察服务热线，希望检察

机关能帮助他们维权。
接到线索后，杨浦区检察院

民事检察官立即开展调查核实
工作。他们第一时间联系区人社
局，核实了某公司与乔某等农民
工之间确系劳务关系。在充分了
解乔某等人生活现状并征得其
同意后，该院决定依法采取支持
起诉的方式帮助农民工们维护
合法权益，并逐一确定了每名农
民工的欠薪金额。

办案期间，因疫情原因且几
名农民工身处外地工地，检察官
便采用电话、网络视频的方式核
实其身份，并耐心向他们讲解法
律流程，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
并指导他们通过邮寄方式向检
察机关递交诉讼材料和证据。收
齐材料后，检察官又走访某公
司，厘清案件事实，确认该公司
的确存在欠薪行为，遂向杨浦区

法院发出《支持起诉书》。
2021 年 9 月，杨浦区法院通

过网络在线方式开庭审理了乔
某等人的讨薪案，某公司对所
拖欠的工资金额均予以认可，
并表示将于 3 日内支付款项。乔
某 等 人 与 某 公 司 当 庭 达 成 和
解，法院据此出具了调解书。

然 而 ，眼 看 着 调 解 书 约 定
的 3 日付款期限已经到来，乔某
等 人 却 依 然 未 收 到 应 得 的 工
资，又心急又无奈，不知该如何
是好。2021 年 10 月，承办检察官
主动联系乔某等人，询问生效
调解书的履行情况，得知某公
司仍未付款。检察官于是一边
提示乔某等人尽快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一边联系法院，督促
其积极采取执行措施。然而，两
个月过去了，执行工作依然没
有进展。乔某等人向检察官表

示，因为之前做脚手架工人，身
体落下了好多毛病，可作为家
里的顶梁柱，只得继续外出务
工挣钱。

考虑到乔某等人所面临的
困境，承办检察官立即帮助他们
向院里申请司法救助金。在对乔
某等人提交的困难证明进行认
真审查后，杨浦区检察院认为乔
某的情况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
决定对其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
同时，检察官告诉乔某，司法救
助是检察机关对生活面临急迫
困难的当事人采取的辅助性救
济措施，并不影响正常的执行程
序，检察机关仍会及时跟进监督
执行工作。听到这些，乔某悬着
的心终于放下了。

虽然向乔某发放了司法救
助金，但欠薪的根本问题还没有
解决。2021 年 12 月，检察官再次

联系某公司询问情况时，公司负
责人无奈地说道：“我们不是不
想支付，是实在没有钱啊……”

原来，该公司因其他案件导
致公司资产被宜兴市法院查封，
现阶段资金周转困难。办案检察
官立即与宜兴市法院联系，核实
到该公司确有一笔执行款被法
院冻结，乔某等人若要求参与分
配，需杨浦区法院配合出具相关
手续。鉴于此，检察官一方面敦
促杨浦区法院尽快查证相关材
料，协助执行款的发放工作；另
一方面安抚乔某等人情绪，确保
欠薪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在检察机关的积极督促下，
杨浦区法院及时出具了协执手
续。在收到宜兴市法院的放款
后，第一时间制作了执行款分配
方案并予以发放。乔某等人盼望
已久的欠薪终于拿到了。

春节前夕，执行款及时发放了

近日，海南省澄迈县检察院民事检察干警来到金江镇社区，结
合所办民事监督案件以案释法，宣传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未
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向社区群众介绍检察机关民事检察职
能，引导群众提升守法意识和维权意识，并就大家关心的民事法律
问题和群众进行现场交流。

本报记者李轩甫 通讯员吴雁摄

□本报通讯员 卫杰

近 日 ，在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检
察院第五检察部支持起诉工作
的推动下，龚某被拖欠了近三
年的工资终于全部结清。

2018 年 初 ，龚 某 经 朋 友 介
绍从河北来到北京，在马某承
揽 的 装 饰 装 修 工 程 中 提 供 劳
务，双方口头约定，工资为每天
240 元。2018 年，龚某先后跟着
马某在多个工地干活，到年底
返乡时，工钱却仍差 1 万余元没
有拿到。此后，龚某多次催要，
但直到 2021 年 2 月，马某还欠
龚某 5720 元没有结清。

2021 年 9 月，西城区检察院
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在排查支持
起诉案件线索时，了解到了龚
某的情况。联系到龚某后，他道
出了自己的顾虑和苦衷：“工钱
欠了快三年，去法院起诉还有
用吗？”“我对北京不熟，我不止
在一个地儿干过活，工程叫什

么名字我也说不清。”“疫情反
复，现在我也不敢去北京呀！”

“像我这样的情况，检察院能帮
上忙吗？”……

龚某的话代表了很多讨薪
人的心声。他们渴望依法维权，
但面临的困难却很多：需要核
实法律关系主体、明确法律关
系性质、确定纠纷基本事实和
诉讼请求的依据，还必须对诉
讼时效、案件管辖等问题一一
研判。针对龚某因疫情无法来
京、取证能力弱、法律知识少等
现实情况，办案检察官着手开
展工作，看是否可以通过支持
起诉帮助龚某解“薪烦”。

首先需要研判案件的诉讼
时效问题。检察官们仔细梳理
龚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发
现从 2019 年到 2021 年，龚某前
后共向马某催要欠薪 20 余次，
这些记录足以产生诉讼时效中
断的法律效力。检察官认为，龚
某的案件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障

碍，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
条件。

接 下 来 ，需 要 核 实 的 是 龚
某提供劳务的事实和欠薪的基
本情况——工程地点、施工合
同、工程款支付证据、劳务费支
付情况……所有这些都要逐一
调查核实。即使双方都叫不上
名字的酒店，检察官也通过现
有信息成功找到了目标，顺利
调取到有关工程款的证据。酒
店前台服务员、行政经理、保安
队长，检察官拿着证据材料一
一走访询问，确定龚某参与工
程的关联线索。从发包、承包、
分包的关系梳理，到拟起诉被
告主体资质的确定，检察官们
通过一系列调查核实和依法取
证，最终查明了龚某提供劳务
的全部事实和劳务费被拖欠的
具体情况。

调 查 过 程 中 ，检 察 官 注 意
到，马某两次支付部分工资款
的时间点都是春节期间。电话

询问马某具体情况时，马某也
是一肚子苦水：“我也不想拖欠
工资。可上家还欠我钱到现在
都没给。每年过年我都是先用
自己的钱垫上一部分。检察官
也要考虑我的困难呀！”检察官
认为，从马某春节期间付款的
细节判断，他确有支付工资的
意愿，而他反映的困难也应予
以核实和客观对待。

支 持 龚 某 起 诉 ，并 非 检 察
机关开展工作的唯一目的，能
够彻底解决问题、化解纠纷，实
现诉源治理，才是办案的最佳
效果。为此，检察官拨通了马某
所说的“上家”梁某的电话。梁
某在电话中承认自己欠款，但
道 出 了“ 工 程 涉 及 经 济 纠 纷 ”

“没有挣到钱”“工程款没有核
算清楚”等种种无奈。对此，检
察官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与梁某
沟通，一方面向他宣讲“根治欠
薪冬季专项行动”的政策和力
度，一方面为梁某梳理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劳务纠纷的
不同法律关系。在把拖欠农民
工工资可能面临的各种法律责
任和严重后果讲清的同时，也
敏锐把握梁某流露出的和解意
愿，积极推动和解。

在西城区检察院民事检察
官的不懈努力下，2021 年 12 月
初，梁某终于履行了付款义务，
马某也在第一时间将拖欠的工
钱付给了龚某。

龚某案是西城区检察院“温
暖回家路”专项行动的一个缩
影。在此次专项行动中，该院第
五检察部通过依法履行检察职
责，探索支持起诉工作的多种路
径：通过调查核实、公开听证固
定证据、查明事实；通过协调法
律援助中心及法院立案庭、审判
庭畅通农民工讨薪维权渠道；通
过检察和解协调各方利益，实现
源头治理、共赢多赢，取得了良
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

他们拨通了包工头“上家”的电话

□本报记者 张兴民
通讯员 徐杨 陈欣桐

虽然窗外天寒地冻，但近
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
检察院举行的一场公开听证会
却让人倍感温暖。“法律不是
冰冷的，检察机关要践行司法
为 民 理 念 ，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用法律维护公平正义，通
过检察履职温暖人心。”该院
党组书记、代检察长李永志向
一群特殊的“客人”和与会的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介绍道。

这群特殊的“客人”是请
求检察机关帮助讨薪的 22 名农
民 工 兄 弟 。 2021 年 11 月 12
日，他们情绪激动地来到双城
区检察院控申接待大厅。办案
人员听着他们诉说从秋凉到初

雪奔波讨薪的艰辛，下定决心
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接待当天，该院控告申诉
检察部门即完成了案件受理程
序，并将相关线索转交该院民
事行政检察部门具体办理。接
下来的两天，恰逢大雪纷飞的
周末，负责民事检察工作的 5
名办案人员放弃休息时间来到
院里，在主管院领导带领下分
析案情，研究帮助农民工讨薪
方案。办案人员在找来工程发
包单位、承包者、招工者，调
查工人拿不到工资的原因后，
遇到了案件办理的瓶颈。

原来，22 名农民工受雇从
事老旧小区热网改造工程中电
焊工施工工作，承包者邢某和
招工者孙某之间没有合同、没
有备案，各执一词，无法断定

双方真实的法律关系，无法明
确双方的责任划分，使欠薪问
题久拖不决。

为 查 明 真 实 的 欠 薪 情 况 ，
数额不清，办案人员就找来农
民 工 一 个 一 个 核 实 ； 事 实 不
明，就到现场一点一点了解；
规定不详，就走访相关部门一
次一次研究。

同 年 11 月 18 日 ， 受 理 该
案第 6 天，邢某和孙某面对办
案人员搜集来的证据和充分的
释法说理，从一开始的针锋相
对、面红耳赤，逐渐转变为可
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商议解决
办法。

11 月 19 日，受理案件第 7
天，办案人员向农民工们通报
了案件办理情况，并走访了两
名外省务工人员。为解决他们

眼前的生活困难，办案人员于
当日找到工程发包方，带领企
业代表送上了慰问金。

11 月 23 日 ， 受 理 案 件 第
11 天，也是邢某和孙某约定支
付拖欠工资之日，案件再起波
折。孙某不仅消失不见，而且
不接听电话，22 名农民工变得
更加焦虑。该院分管院领导带
领办案人员一边继续收集用工
考勤表、工资薪酬表、证人证
言等证据，准确确定被拖欠的
工资金额；一边再找突破口，
通过孙某的亲属与其取得联系
后 ， 以 情 促 理 解 ， 以 法 促 和
解，最终使孙某出现并和邢某
再次与 22 名农民工达成支付工
资的口头协议。随后的两天，
办案人员加班赶制法律文书，
加快案件办理节奏。

11 月 26 日 ， 受 理 案 件 第
14 天，该院就该案召开了公开
听证会。邢某如约参加了听证
会，与农民工代表签订了书面
支付工资的协议，并当场结清
了共计 10.6 万余元欠薪。22 名
农 民 工 当 场 撤 回 支 持 起 诉 申
请。

11 月 26 日临近下班，已经
离开听证会现场的农民工们又
匆匆赶了回来，为该院送上了
表达谢意的锦旗。“我们打心
底感谢检察机关，如果没有你
们实心实意的帮助，我们不知
道什么时候能拿到钱。每次我
们来检察院检察官们都是笑脸
相迎，谢谢你们！”农民工代
表 张 某 说 。 检 察 官 们 打 趣 地
说 ：“ 看 着 大 伙 儿 拿 到 欠 薪 ，
比自己数钱还开心！”

“看着大伙儿拿到欠薪，比自己数钱还开心”


